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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房地产抵押估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建住房[2006]8

号）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房地局（建委），中国人

民银行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中

心支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各银监局，各国有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 为了加强房地产抵押估价管理，防范房

地产信贷风险，维护房地产抵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房地产管理部门

要建立和完善房地产估价机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信用档案

，完善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房屋权属登记等信息系统

，为公众提供便捷的查询服务。 房屋权属档案和有关原始凭

证的查阅，按照《城市房地产权属档案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办理。 二、商业银行在发放房地产抵押贷款前，应当确定

房地产抵押价值。房地产抵押价值由抵押当事人协商议定，

或者由房地产估价机构进行评估。 房地产抵押价值由抵押当

事人协商议定的，应当向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供确定房地产抵

押价值的书面协议；由房地产估价机构评估的，应当向房地

产管理部门提供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 房地产管理部门不得

要求抵押当事人委托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不得指定房地产

估价机构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三、房地产抵押估价原则上

由商业银行委托，但商业银行与借款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



定。估价费用由委托人承担。 四、房地产估价机构的选用，

由商业银行内信贷决策以外的部门，按照公正、公开、透明

的原则，择优决定。 商业银行内部对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审

核的人员，应当具备房地产估价专业知识和技能，不得参与

信贷决策。 房地产估价机构的选用办法由商业银行制定。 五

、商业银行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房地产估价机构

收取中间业务费、业务协作费、回扣以及具有类似性质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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